承 诺 书
本人： 毛星星       ；身份证号： 420325198802221533   ；因家庭困难特向中国银行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支行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并做出以下承诺：
1、 承诺确保贫困证明及各项信息、资料的的真实性、准确性。 
2、 承诺本人在如发生因休学、退学、出国、被开除学籍、成绩问题导致复读及  其他不能正常完成学业的情况，将及时通过学校与国家助学贷款办理行联络并签署相关还款协议。
3、 承诺本人在正常毕业离校前及时与国家助学贷款办理行签署还款协议。

若本人未按照上述要求履行，则同意银行采取以下措施：

1、 如本人未履行上述第一条承诺，同意银行可直接拒绝贷款申请；
2、 如本人未履行上述第二条承诺，同意银行宣布贷款到期并一次性归还贷款本息；
3、 如本人未履行上述第三条承诺，同意银行于毕业次月开始按合同签署期限计算贷款应还本息并按月从合同中约定还款账号中扣款。
                                                 承诺人：

                                               年    月    日

